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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18日下午：13:00—16: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

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张家港市华昌东方广场四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朱郁健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408,129,93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854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407,533,8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791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596,07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2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3,861,2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05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265,1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42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596,07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26％。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郁健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逐项审议了各项提案，并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如下表决：

议案1.00�《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8,114,6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3％；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

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45,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38％；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1％；弃权14,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81％。

议案2.00�《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8,114,6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3％；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

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45,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38％；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1％；弃权14,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81％。

议案3.00�《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8,114,6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3％；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

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45,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38％；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1％；弃权14,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81％。

议案4.00�《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8,129,2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60,5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9％；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1％；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5.00�《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8,035,2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8％；反对9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2％；弃

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66,5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474％；反对9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26％；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6.00�《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薪酬及2021年度薪酬考评计划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8,114,6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3％；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

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45,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38％；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1％；弃权14,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81％。

议案7.00�《关于2020年度监事薪酬及2021年度监事薪酬考评计划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8,114,6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3％；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

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45,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38％；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1％；弃权14,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81％。

议案8.00�《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8,114,6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3％；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

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45,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38％；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1％；弃权14,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81％。

议案9.00�《关于2021年度审计机构拟续聘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8,114,6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3％；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

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45,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38％；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1％；弃权14,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81％。

议案10.00�《关于为子公司等银行综合授信等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8,114,6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3％；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

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45,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38％；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1％；弃权14,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81％。

议案11.00�《关于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8,114,6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3％；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

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45,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38％；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1％；弃权14,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81％。

议案12.00�《关于投资建设年产30万吨多元醇及配套设施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8,114,6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3％；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

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45,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38％；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1％；弃权14,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81％。

上述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进行单独计票；议案5.00为特别决议方式审议，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刘放、王蔚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1162� � �证券简称：天风证券 公告编号：2021-034号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0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99号保利广场A座48楼天风证券4803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64,610,70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90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余磊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1人，副董事长张军先生、董事王琳晶先生、董事张小东先生、董事杜越新先生、董事丁振国先生、董事

雷迎春女士、董事马全丽女士、董事邵博女士、独立董事宁立志先生、独立董事黄孝武先生、独立董事廖奕先生、独立董事陈波先生、独

立董事袁建国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1人，监事戚耕耘先生、监事范晓玲女士、监事胡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诸培宁女士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4,368,307 99.9912 201,502 0.0072 40,900 0.0016

2、 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4,368,307 99.9912 201,502 0.0072 40,900 0.0016

3、 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4,368,307 99.9912 201,502 0.0072 40,900 0.0016

4、 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4,370,207 99.9913 201,502 0.0072 39,000 0.0015

5、 议案名称：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4,408,817 99.9926 201,892 0.0074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4,218,107 99.9857 351,702 0.0127 40,900 0.0016

7、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472,294 99.8564 201,502 0.1422 1,900 0.0014

8、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4,409,207 99.9927 201,502 0.0073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董事2020年度报酬总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4,406,917 99.9926 201,892 0.0073 1,900 0.0001

10、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监事2020年度报酬总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4,406,317 99.9926 201,892 0.0073 2,500 0.0001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4,407,307 99.9926 201,502 0.0072 1,900 0.000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余磊 2,761,773,841 99.8973 是

12.02 张军 2,763,026,338 99.9426 是

12.03 王琳晶 2,763,092,638 99.9450 是

12.04 张小东 2,762,530,638 99.9247 是

12.05 杜越新 2,762,590,638 99.9269 是

12.06 丁振国 2,762,530,638 99.9247 是

12.07 雷迎春 2,762,530,638 99.9247 是

12.08 马全丽 2,761,438,731 99.8852 是

12.09 邵博 2,762,532,543 99.9248 是

13、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廖奕 2,764,123,257 99.9823 是

13.02 袁建国 2,764,183,247 99.9845 是

13.03 何国华 2,764,123,247 99.9823 是

13.04 孙晋 2,764,123,247 99.9823 是

13.05 武亦文 2,764,125,152 99.9824 是

14、 关于公司监事会非职工监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胡剑 2,764,383,121 99.9917 是

14.02 余皓 2,758,645,719 99.7842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898,436,2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762,848,20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03,124,376 99.8046 201,892 0.1954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37,041,624 99.4579 201,892 0.5421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66,082,7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865,932,075 99.9720 201,502 0.0232 40,900 0.0048

2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865,932,075 99.9720 201,502 0.0232 40,900 0.0048

3 2020年年度报告 865,932,075 99.9720 201,502 0.0232 40,900 0.0048

4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865,933,975 99.9722 201,502 0.0232 39,000 0.0046

5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865,972,585 99.9766 201,892 0.0234 0 0.0000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865,781,875 99.9546 351,702 0.0406 40,900 0.0048

7

关于确认2020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141,472,294 99.8564 201,502 0.1422 1,900 0.0014

8

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

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

案

865,972,975 99.9767 201,502 0.0233 0 0.0000

9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

2020年度报酬总额的

议案

865,970,685 99.9764 201,892 0.0233 1,900 0.0003

10

关于审议公司监事

2020年度报酬总额的

议案

865,970,085 99.9764 201,892 0.0233 2,500 0.0003

11

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865,971,075 99.9765 201,502 0.0232 1,900 0.0003

12.01 余磊 863,337,609 99.6724

12.02 张军 864,590,106 99.8170

12.03 王琳晶 864,656,406 99.8247

12.04 张小东 864,094,406 99.7598

12.05 杜越新 864,154,406 99.7667

12.06 丁振国 864,094,406 99.7598

12.07 雷迎春 864,094,406 99.7598

12.08 马全丽 863,002,499 99.6337

12.09 邵博 864,096,311 99.7600

13.01 廖奕 865,687,025 99.9437

13.02 袁建国 865,747,015 99.9506

13.03 何国华 865,687,015 99.9437

13.04 孙晋 865,687,015 99.9437

13.05 武亦文 865,688,920 99.9439

14.01 胡剑 865,946,889 99.9737

14.02 余皓 860,209,487 99.3113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14项议案均获得通过，并听取了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7，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3.�议案5、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丽娜、白宝宝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风证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1162� � � � � � � � �证券简称：天风证券 公告编号：2021-035号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5月13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于2021年5月

18日完成通讯表决并形成会议决议，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4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4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余磊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职期限为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14】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张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职期限为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14】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会议同意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具体组成人员如下：

1、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委员：余磊先生、廖奕先生、孙晋先生，孙晋先生为薪酬与提名委员会的召集人。

2、审计委员会委员：马全丽女士、袁建国先生、何国华先生，袁建国先生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

3、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余磊先生、王琳晶先生、廖奕先生，余磊先生为风险管理委员会的召集人。

4、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余磊先生、何国华先生、孙晋先生、武亦文先生，余磊先生为发展战略委员会的召集人。

以上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号）。

表决结果：赞成【14】人；反对【0】人；弃权【0】人。

四、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及其任职期限的议案》

会议同意王琳晶先生、冯琳女士、翟晨曦女士、许欣先生、郭胜北先生、吕英石先生、丁晓文先生、赵晓光先生、洪琳女士、王勇先生、

王洪栋先生、诸培宁女士和肖函女士（简历见附件）在公司完成董事会换届后仍继续履行相应的高级管理人员职责，具体为：王琳晶先

生为公司总裁，并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冯琳女士为公司常务副总裁；翟晨曦女士为公司副总裁；许欣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郭胜

北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吕英石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丁晓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赵晓光先生为公司副总裁；洪琳女士为公司合规总监；王

勇先生为公司首席风险官、首席信息官；王洪栋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诸培宁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肖函女士为公司首席人力资源官。

任职期限为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14】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结合现有情况，会议同意以下议案：

1、研究所调整为海南研究咨询分公司(筹)；

2、设立湖南分公司（筹）；

3、大连中山路证券营业部变更为辽宁分公司（筹）。

表决结果：赞成【14】人；反对【0】人；弃权【0】人。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对《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号）。

表决结果：赞成【14】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七、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度风险偏好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人；反对【0】人；弃权【0】人。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的议案》

为补充公司净资本，保障业务规模的扩充，优化公司风控指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

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证券公司次级债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现行有效的章程，公司拟公开发行次级

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

本次拟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符合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的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证券公司次级债管理规定》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已将公司的实际情况与上述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逐项对照，公司认为本公司符合现行

次级债券监管政策和公开发行次级债券发行条件，不存在不得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的相关情况。

表决结果：赞成【14】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二）发行债券的数量

本次债券发行总额不超过（含）人民币40亿元。 具体发行规模提请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的市

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表决结果：赞成【14】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三）发行方式

本次债券拟向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选择适当时机一次或分期向专业

投资者发行债券，具体发行方式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赞成【14】人；反对【0】人；弃权【0】人。

（四）债券期限

本次债券期限不超过（含）5年。 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具体期限结构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

由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表决结果：赞成【14】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五）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营运资金和偿还公司到期债务。 具体用途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

提请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表决结果：赞成【14】人；反对【0】人；弃权【0】人。

（六）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债券的决议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6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赞成【14】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七）债券票面利率

本次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由公司与主承销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市场情况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赞成【14】人；反对【0】人；弃权【0】人。

（八）债券的展期及利率调整

本次债券如需展期或进行利率调整，提请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赞成【14】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九）担保方式

本次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表决结果：赞成【14】人；反对【0】人；弃权【0】人。

（十）公司的资信情况、偿债保障措施

公司最近三年资信情况良好。 在偿债保障措施方面，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提请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

到期未能偿付债券本息时，将至少采取下列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表决结果：赞成【14】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有效协调本次次级债券发行过程中的具体事宜，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在

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从维护本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次级债的全部

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并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次次级债券发行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

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利率展期和利率调整、发行时机、是否分期发行、发行期数及各期发行规模、是否设置

回售和赎回等条款、评级安排、具体申购办法、具体配售安排、债券募集资金用途、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上市/转让安排等与本次发

行方案有关的全部事宜；

2、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次级债券发行申请的申报事宜，以及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次级债的上市/转让、还本付息

等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次级债发行及上市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包括但不限于

募集说明书、保荐协议、承销协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上市/转让协议、各种公告及其他法律文件）和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3、为债券持有人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4、如监管部门对发行次级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

新授权、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根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次级债券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

决定是否继续进行本次债券发行工作；

5、在市场环境和政策法规发生重大变化时，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本次次级债券发行工作；

6、在专项偿债账户资金未能按约定提取或者未能偿付债券本息期间，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7、决定或办理与本次次级债券发行及上市/转让有关的其他具体事项；

8、本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14】人；反对【0】人；弃权【0】人。

特此公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9日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王琳晶先生，曾就职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通达电子网络系统公司等，曾任公司副总裁。 现任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公司董事、总裁。

冯琳女士，曾担任武汉盛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公司总

裁助理、代行合规总监、财务总监。 现任公司常务副总裁。

翟晨曦女士，曾担任国家开发银行投资业务局副科长、评审三局科长、资金局处长。 现任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总裁，新华基

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代任总经理，公司副总裁。

许欣先生，曾担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业务部经理、高级副经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监、董事会秘书。

现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

郭胜北先生， 曾担任摩根斯坦利业务副总裁， 德意志银行董事总经理，Broadstreet� Capital� Group董事总经理，Galleon�

Quantitative� Group董事总经理，GSB奖台基金创始人、总裁、投资总监，中信证券另类投资业务线行政负责人、权益投资部行政负责

人，华菁证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裁。

吕英石先生，曾担任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法律部职员、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并购私募融资总部业务董事。现

任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公司副总裁。

丁晓文先生，曾担任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监，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总部主管、保荐业务负责

人，瑞士银行亚洲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裁。

赵晓光先生，曾担任霍尼韦尔公司助理分析师、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所长助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裁。

洪琳女士，曾任职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 现任公司合规总监。

王勇先生，曾担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现任公司首席风险官、首席信息官。

王洪栋先生，曾担任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同业金融部总经理，招商银行总行财富管理部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裁。

诸培宁女士，曾担任天风天盈总经理助理、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品牌管理部总经理、证券事务

代表、董事会秘书。

肖函女士，曾担任公司首席风险官、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现任公司总裁办公室总经理、首席人力资源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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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962号）核准，公司于

2021年4月完成非公开发行，发行股票数量1,999,790,184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8,665,757,464股。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21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现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拟对原《公司章程》涉及公司总股本、注册

资本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条款的修订详见附件。

以上《公司章程》的修订事宜，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除附件修订内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修

改后的《公司章程》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经营层在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情况下，在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从维护本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事宜，其中包括根

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鉴于股东大会已有授权，本次《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修订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将于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9日

附件：《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1

第三条 公司于2018年5月28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18,000,000股， 于2018年10月19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2020年1月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向原股东配售1,485,967,280股人民币

普通股， 于2020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

第三条 公司于2018年5月28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18,000,000

股，于2018年10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2020年1月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 向原股东配售1,485,967,280股人民币普通股，于

2020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2021年3月25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非公开发行股票1,999,790,184股，于2021年4月29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托管手续。

2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665,967,280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665,757,464元。

3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6,665,967,280股，均

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8,665,757,464股，均为人民

币普通股。

注：《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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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5月13日向全体监事发出书面通知，于2021年5月

18日完成通讯表决并形成会议决议，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4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4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吴建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长，任职期限为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吴建钢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9号）。

表决结果：赞成【4】人；反对【0】人；弃权【0】人。

特此公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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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王雪欣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次司法拍卖的情况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结算公司” ）系统查询，获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上公开司法拍卖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雪欣先生所持有的1,403,932股公司股票均已完

成过户登记。 上述拍卖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4月30日披露的《关于王雪欣先生直接持

有公司股票将被司法拍卖暨被动减持的提示性公告》、《关于王雪欣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被司法拍

卖暨被动减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032）。

二、过户及被动减持情况

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发布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显示，任洪先生通过竞买号T3704

于2021/04/27� 11:06:41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淘宝网公开拍卖平台开展的 “王某某名下所

持有的台海核电1,403,932股的股票（证券代码002366）” 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该标的

网络拍卖成交价格：￥4640000（肆佰陆拾肆万元）。

任洪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 上述拍卖的王雪欣先生

直接持有公司全部股票1,403,932股已完成过户登记。目前公司及王雪欣先生未取得上述股份过户的

法律证明文件。

本次股票拍卖完成后，台海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拍卖前 本次股份拍卖后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台海集团 262,436,862 30.27% 262,436,862 30.27%

王雪欣 1,403,932 0.16% 0 0%

烟台市泉韵金属有限

公司

32 0.000004% 32 0.000004%

合计 263,840,826 30.43% 262,436,894 30.27%

本次司法拍卖被动减持前，王雪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62,436,894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30.27%。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258,810,400股，占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98.62%，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85%；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的数量为262,436,862

股，占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27%。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司法拍卖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除本次被

动司法拍卖外，台海集团破产重整可能导致王雪欣先生间接持有的股权发生变动，使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公司将持续关注台海集团所持公司股票质押、冻结、拍卖等相关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目前公司存在因债务逾期及重大诉讼仲裁面临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查封等风险，可能对日

常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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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史东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7,388,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73%，累计质押股份46,990,637股，占

其持股数量的81.88%，占公司总股本的19.43%。 罗卫国先生与史东伟先生作为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公司

股份120,936,1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2%，累计质押股份88,720,637股，占其持股数量的73.36%，占公

司总股本的36.69%。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8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一史东伟先生的书面函告， 获悉史东伟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给海南锦穗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南锦穗” ），并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史东伟 是

9,500,

000.00

否 2021.5.17 2022.5.16 海南锦穗 16.55% 3.93%

补充流

动资金

2、拟质押股份未被用做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相关股份不具有潜在业

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罗卫国 史东伟 合计

持股数量（股） 63,547,309 57,388,800 120,936,109

持股比例 26.28% 23.73% 50.02%

本次质押前累计质押数量（股） 41,730,000 37,490,637 79,220,637

本次质押后累计质押数量（股） 41,730,000 46,990,637 88,720,637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5.67% 81.88% 73.3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7.26% 19.43% 36.69%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限售股份数量（股） 0 0 0

已质押股份中冻结股份（股） 0 0 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中限售股份数量（股） 0 0 0

未质押股份中冻结股份数量（股） 0 0 0

注：上表中罗卫国先生和史东伟先生持股比例之和与合计持股比例之间的差额系保留小数点后两位产

生的尾差。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情况

罗卫国 史东伟

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股） 19,730,000 32,490,637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1.05% 56.6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16% 13.44%

对应融资余额（元） 63,000,000 86,000,000

未来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股） 22,000,000 14,5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4.62% 25.2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10% 6.00%

对应融资余额（元） 75,000,000 45,000,000

罗卫国先生和史东伟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质押

股份风险可控，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如发生平仓预警，罗卫国先生和史东伟先生将采

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2、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史东伟先生质押公司股份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

响。

（2）本次史东伟先生质押公司股份不会影响股东向上市公司委派董事席位，不影响股东与上市公司在

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的关联情况，不会对公司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8日

股票代码：002730� � � � � � � � � �股票简称：电光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0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电光科技；证券代

码：002730） 于2021年5月17日、2021年5月18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偏离-21.

3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公司自查和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获悉公司目前正在商谈筹划资产收购事项，截

止本公告日该事项处于商谈的初期阶段，未签署任何有关协议，收购方案尚需论证，尚需经董事会讨

论审议。

2020年8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于2020

年9月14日经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1年1月1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

于核准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07号），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披露的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1-001）。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非公开发行仍未发行。

除上述事项之外， 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也不存在其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形；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商谈的资产收购和非公开发行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其

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

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鉴于前述第二部分提及公司拟收购资产和非公开发行事项，目前资产收购事项仅处于商谈中，

交易各方并未签署任何有关协议，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在此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因

素，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84�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猛狮 公告编号：2021-071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拟向中建材

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建材浚鑫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拥有的从事绿色

能源科技产品的应用研究与生产以及光伏发电站等相关业务公司的股权及与之相关的全部权益。 公司于

2018年9月12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122），于2019年1月9日

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增加标的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4），于2019年4月25日

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暨变更独立财务顾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8）。 期间，

公司每10个交易日披露《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发布了《关于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57），披露了漳州市

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交通集团” ）、福建诏安金都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诏安

金都” ）、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拟共同出资9.63亿元，

用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猛狮” ）恢复生产和新项目的建设。同

时，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拟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有关机构备案后的资产作为出资参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漳州交通集团及诏安金都拟参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配套融资事项。 2019年4月1日，福建猛狮举行

四方合作项目生产启动仪式，福建猛狮1#厂房A线已进入连续生产状态。 漳州交通集团、诏安金都已按照

《合作协议》的约定设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于2019年6月21日发出EPC工程招标公告，并于2019年10月25

日与中标单位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工程总承包合同》。 2020年4月21日，合资公司根据

《工程总承包合同》的约定，向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支付1.3亿元工程总承包预付款。

公司已于2021年4月29日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 但考虑到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目

前推进本次交易可能会遇到困难，待公司净资产为正值，将结合届时的实际情况再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标的资产在完成审计、资产评估等必要程序后，各方还需友好协商并就

本次交易签署正式交易协议，交易事项需由相关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内部制度文件的

规定履行决策、审批等程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10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

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928 证券简称：华夏航空 公告编号：2021-025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05月18日（星期二）

（2）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江北国际机场航安路30号华夏航空新办公楼524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胡晓军先生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657,761,94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89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594,843,44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8.688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62,918,4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207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62,918,5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207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62,918,4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2076％。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4、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作了2020年度述职报告。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7,718,3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4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874,9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4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3％。

2、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7,718,3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4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874,9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4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3％。

3、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7,718,3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4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874,9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4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3％。

4、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7,718,3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4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874,9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4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3％。

5、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7,761,9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18,5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5,053,4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82％；反对2,708,5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1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210,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952％；反对2,708,5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0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7,715,3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9％；反对4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871,9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59％；反对4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4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原油套期保值业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7,761,9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18,5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外汇及利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7,761,9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18,5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7,718,3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43,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874,9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43,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3％。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7,761,9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18,5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5,053,4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82％；反对2,708,5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1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210,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952％；反对2,708,5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0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5,042,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65％；反对2,719,6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1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198,9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776％；反对2,719,6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2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姓名：吕佳苓、欧玉洁

2、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05月19日


